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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林复函〔2020〕5号                  签发人：苏晓喆

安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对安宁市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第169号
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

马永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工作的建议”，已交由我们办理，现答复如下：
建议收悉后，我局高度重视，认真对照建议内容进行自检自查，现将我局近年来古树名木管理保护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汇报如下：
一、近年来开展的古树名木管理保护工作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是自然界和前人类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客观记录和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历史变迁的痕迹。同时，古树名木也是珍贵的基因资源，难得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年来，我局结合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及林业和草原局古树名木保护职能职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2018年工作情况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是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通过普查鉴定和建档，建立安宁市市级古树名木信息档案，对于全面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积极推进编制保护规划、健全保护法规和完善保护措施都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全绿字〔2016〕1号）文件精神，根据《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知》（全绿字〔2017〕2号）安排及省、市相关通知和方案精神，全面摸清和掌握安宁市辖区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情况，我局组织人员积极参加省、市业务培训，重点做好《古树名木鉴定标准》、《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及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培训，使技术人员熟练掌握名木古树技术标准规范和必备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我市高度重视普查工作，及时召开专题会议，下发《关于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知》（安绿委发〔2018〕1号），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前期为各街道摸底调查，摸底调查结束由市林业局组织人员以街道办事处摸底调查数据和近年收集掌握的古树名木信息为基础对我市古树名木资源进行逐一普查登记。普查范围全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符合《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通知》附件1《古树名木鉴定规范》第四条“古树名木分级和名木范畴”均为普查对象。采用传统调查技术和推广应用新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以满足计算机网络动态监测为要求开展普查、建档工作。准备阶段为2018年3月，调查阶段为2018年4月—2018年7月，成果提交阶段为2018年8月，通过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各街道林业站的积极配合，共出动80车次528人次经过两个多月的普查登记，全市共有古树名木总数237株，其中：国家一级古树5株，占0.02％；二级古树9株，占0.03％；三级古树223株，占94％。古树群41个。全部资料已录入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并于8月20日提交昆明市相关技术部门审核。相关普查成果已通过审核并建立相关档案。
（二）2019年工作情况
根据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2019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通知》，全面摸清和掌握安宁市辖区范围内古树名木健康情况，切实加强全市古树名木管理工作，我局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成立领导小组，于2019年4月16日至24日对我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特别是一二级古树名木逐一进行了调查，全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重点查清一二级古树名木健康状况，对需要实施保护复壮的古树名木进行统计，并根据古树名木健康状况制定保护复壮措施，实行“一树一策”，详细填写《昆明市古树名木保护措施表》，和《昆明市古树名木保护监测表》健全古树名木动态监测系统；掌握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加强古树名木的更好保护工作打下坚定基础。
2019年根据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昆明市古树名木保护实施方案》，我局及时制定《2019年安宁市古树名木保护实施方案》，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在重点区域（乡村），对濒死、遭受人为破坏、病虫害严重、倾斜、空腐、雷击等需要复壮的古树名木，开展保护复壮工作，实行一树一策。完成10株（古树名木编号：53018103406、53018103008、53018107011、53011807012、53018109012、53018109001、53018107006、53018106042、53018106036、53018106038）古树名木保护复壮工作，其中一级3株，二级6株，三级1株，投资5万元，资金来源为昆明市级补助3.4万元和安宁市配套1.6万元；2019年10月15日前完成设计方案制定和资金测算、委托施工单位、签订合同等工作；10月16日开工建设，10月29日完成建设，10月30日验收。
（三）2020年工作情况
为更好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将古树名木普查成果编撰成册。2020年4月印制《安宁市古树名木》300册，现在按分配计划有序发放。
按照省、市要求，安宁市绿化委员会拟对全市名木古树进行全面挂牌，一级名木古树由省绿化委员会直接授牌5块，二、三级名木古树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已参照省样式标准制作完成并交付我局，挂牌工作预计10月30日前完成。
根据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2020年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通知》，重点针对云南省认定的22个省级森林乡村（行政村）的古树名木健康状况制定保护措施，现已按上级要求上报16株，待昆明市审核后，按上级要求和资金安排完成保护复壮工作。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一）加大监测力度
对全市的古树名木采取定期监测，及时掌握古树名木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达到有效的保护。
古树名木监测工作是开展有效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及时掌握古树名木的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及时发现病虫害严重、倾斜、空腐、雷击等需要保护复壮的古树名木，及时发现古树名木周围一定范围内新建扩建建筑物以及非通透性硬化地面，动用明火、排烟、采石、淹渍、堆放和倾倒有毒有害物品等严重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不良行为，擅自砍伐、采挖、刻画、钉钉、剥皮挖根、攀枝折枝等破坏古树名木的违法行为，为开展保护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二）增强保护强度
全面践行名木古树保护基本原则，加强名木古树保护工作。
坚持全面保护。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在全面普查资源状况的基础上，将所有古树名木都纳入保护范围。
坚持依法保护。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立法，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依法管理，严格执法，着力提升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坚持属地保护。严格保护地生长环境，完善保护设施，严禁违法砍伐或者移植。古树名木的管护责任单位和管护责任人由所在地或权属单位、个人承担。
坚持科学保护。组织开展古树名木科学研究，大力推广先进管护技术，促进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三）筹措资金，积极开展保护复壮工作
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本级财政资金，在重点区域（林草局主要负责三级城镇外乡村部分），对濒死、遭受人为破坏、病虫害严重、倾斜、空腐、雷击等需要复壮的古树名木，实行一树一策，开展保护复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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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人事代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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